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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５１０４—２００６《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与ＧＢ／Ｔ１５１０４—２００６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单板的常用木材树种（见２００６年版的５．１．２．２）；

———删除了外观要求中“装饰性”检验项目（见２００６年版的表３）；

———更改了表３中注的内容，更改为特殊情况下外观缺陷的判定，经供需双方商定，活节、刀痕或其

他缺陷作为特殊装饰性需求时，可不作为外观缺陷（见表３，２００６年版的表３）；

———更改了含水率下限，装饰单板贴面胶合板和装饰单板贴面细木工板等含水率下限由６．０％更改

为５．０％，装饰单板贴面刨花板和装饰单板贴面中密度纤维板等含水率下限由４．０％更改为

３．０％ （见表４，２００６年版的表４）；

———更改了表面耐冷热循环性能要求，增加“鼓包”，删除“枯燥，且尺寸稳定”（见表４，２００６年版的

表４）；

———增加了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物理力学性能要求，除检测表４中的理化性能外，还规定贴面人造

板的其他性能指标值不低于相应基材各类型板材的物理力学性能要求（见５．４．２）；

———删除“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甲醛释放限量”，甲醛释放量按照ＧＢ１８５８０—２０１７规定执行，结

果精确到０．００１ｍｇ／ｍ
３（见表４、６．３．６，２００６年版的表５、６．３．６）；

———更改了表面胶合强度、浸渍剥离性能、耐光色牢度、表面耐冷热循环性能方法，采用

ＧＢ／Ｔ１７６５７—２０１３规定的方法（见６．３．３、６．３．４、６．３．５、６．３．７，２００６年版的６．３．３、６．３．４、６．３．５、

６．３．７）；

———更改了试件厚度大于８ｍｍ时冷热循环试验方法，取消试件固定用金属架（见６．３．５，２００６年版

的６．３．５）；

———更改了图１“试样制作示意图（一）”和图２“试件制作示意图（二）”（见图１和图２，２００６年版的

图１和图２）；

———删除了附录Ａ的耐光色牢度测定方法（见２００６年版的附录 Ａ），保留“耐光色牢度等级评定

表”（见附录Ａ）。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人造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９８）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贺

州恒达板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裕华木业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友木业

有限公司、广东耀东华装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大卫木业有限公司、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浙江

夏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西省百源木业有限公司、广西贵港汉邦木业有限公司、江苏同大新材科技有限

公司、大连鹏鸿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龙玲、刘如、李晓玲、曲岩春、徐佳鹤、徐建峰、赵建忠、陶晟、金月华、贾焕亮、

倪月萍、曾敏华、蒋卫、高雅、韩连庆、金荣炜、朱振宇、宋洪香、全峰。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５１０４—１９９４、ＧＢ／Ｔ１５１０４—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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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测量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

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天然单板、调色单板、集成单板或重组装饰单板等为饰面材料，以人造板为基材经

胶合制成的未经涂饰加工的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ＧＢ／Ｔ４８９７　刨花板

ＧＢ／Ｔ５８４９　细木工板

ＧＢ／Ｔ９８４６　普通胶合板

ＧＢ／Ｔ１１７１８　中密度纤维板

ＧＢ／Ｔ１７６５７—２０１３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８２５９—２０１８　人造板及其表面装饰术语

ＧＢ／Ｔ１９３６７　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ＧＢ／Ｔ３９６００—２０２１　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８２５９—２０１８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ＧＢ／Ｔ１８２５９—２０１８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犱犲犮狅狉犪狋犻狏犲狏犲狀犲犲狉犲犱狑狅狅犱犫犪狊犲犱狆犪狀犲犾

利用天然单板、调色单板、集成单板或重组装饰单板等胶贴在各种人造板表面而制成的板材。

３．２

装饰单板　犱犲犮狅狉犪狋犻狏犲狏犲狀犲犲狉

用刨切、旋切、半圆旋切或锯切方法加工而成的用于表面装饰的单板。

［来源：ＧＢ／Ｔ１８２５９—２０１８，３．４．８］

３．３　

调色单板　犮狅犾狅狉犲犱狏犲狀犲犲狉

调色薄木

用漂白和染色等加工方法制成的着色单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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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ＧＢ／Ｔ１８２５９—２０１８，３．４．１３］

３．４

集成单板　犾犪犿犻狀犪狋犲犱狑狅狅犱狏犲狀犲犲狉

集成薄木

将板材或小方材等按设计的图案拼接胶合成木方后，再将木方刨切制成的单板。

［来源：ＧＢ／Ｔ１８２５９—２０１８，３．４．２２］

３．５

重组装饰单板　犿狌犾狋犻犾犪犿犻狀犪狉狏犲狀犲犲狉

重组装饰薄木

以旋切或刨切单板为主要原料，采用单板调色、层积、胶合成型制成木方，再将木方刨切、旋切或锯

切制成的单板。

［来源：ＧＢ／Ｔ１８２５９—２０１８，３．４．１５］

３．６

材色色差　犮狅犾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

装饰单板表面的颜色与目标色或样板色之间的差异，或整体颜色不均匀。

　　注：不包括木材本身早晚材的颜色差异和天然花纹自然过渡的颜色差异。

３．７

Ⅰ类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狋狔狆犲Ⅰ犱犲犮狅狉犪狋犻狏犲狏犲狀犲犲狉犲犱狑狅狅犱犫犪狊犲犱狆犪狀犲犾

耐气候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可在室外条件下使用，能通过Ⅰ类浸渍剥离试验。

３．８

Ⅱ类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狋狔狆犲Ⅱ犱犲犮狅狉犪狋犻狏犲狏犲狀犲犲狉犲犱狑狅狅犱犫犪狊犲犱狆犪狀犲犾

耐潮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可在潮湿条件下使用，能通过Ⅱ类浸渍剥离试验。

３．９

Ⅲ类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狋狔狆犲Ⅲ犱犲犮狅狉犪狋犻狏犲狏犲狀犲犲狉犲犱狑狅狅犱犫犪狊犲犱狆犪狀犲犾

不耐潮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只能在干燥条件下使用，能通过Ⅲ类浸渍剥离试验。

４　分类

４．１　按人造板基材分：

ａ）　装饰单板贴面胶合板；

ｂ）　装饰单板贴面细木工板；

ｃ）　装饰单板贴面刨花板；

ｄ）　装饰单板贴面中密度纤维板；

ｅ）　装饰单板贴面其他人造板。

４．２　按装饰单板品种分：

ａ）　天然单板贴面人造板；

ｂ）　调色单板贴面人造板；

ｃ）　集成单板贴面人造板；

ｄ）　重组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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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按装饰面分：

ａ）　单面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ｂ）　双面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４．４　按耐水性能分：

ａ）　Ⅰ类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ｂ）　Ⅱ类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ｃ）　Ⅲ类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５　要求

５．１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基材

５．１．１　基材分类

基材分为胶合板、细木工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和其他可二次加工的人造板等。

５．１．２　基材的外观质量和理化性能要求

胶合板的外观质量应不低于ＧＢ／Ｔ９８４６中一等品的技术条件；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９８４６

中胶合板不同树种和相应类别的指标要求。

细木工板的外观质量和物理力学性能应不低于ＧＢ／Ｔ５８４９中一等品的外观质量和相应类别的物

理力学性能指标要求。

刨花板的外观质量和理化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４８９７中各类型板材的要求。

中密度纤维板的外观质量和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７１８中各类型板材的要求。

其他可二次加工的人造板的外观质量和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

室内用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基材甲醛释放量要求见ＧＢ１８５８０—２０１７的规定。

５．２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

５．２．１　幅面尺寸及其偏差

５．２．１．１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幅面尺寸应符合表１规定。

表１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幅面尺寸

单位为毫米

宽度 长度

９１５ ９１５ １２２０ １８３０ ２１３５ —

１２２０ — １２２０ １８３０ ２１３５ ２４４０

　　注：经供需双方协议可产生其他幅面尺寸的产品。

５．２．１．２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长度和宽度偏差应符合相应基材产品的要求。

５．２．２　厚度尺寸及其偏差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厚度偏差应符合表２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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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厚度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厚度狋 允许偏差

狋＜４ ±０．２０

４≤狋＜７ ±０．３０

７≤狋＜２０ ±０．４０

狋≥２０ ±０．５０

５．２．３　其他尺寸偏差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其他尺寸偏差应符合相应基材产品的要求。

５．３　外观质量要求

５．３．１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根据外观质量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三个等级。各等级装饰面外观

质量要求应符合表３规定。

５．３．２　双面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应有一面的外观质量符合所标明的等级要求，另一面的外观质量不低

于合格品的要求。对背面质量另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商定。

５．３．３　单面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装饰面外观质量应符合所标明的等级要求，背面应符合相应基材的

外观质量要求。

表３　装饰面外观质量要求

检量项目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等级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１）变色 占板面面积的百分比／％ 不允许 ≤５，轻微变色 ≤３０，轻微变色

（２）活节
阔叶树木

针叶树木
最大单个长径／ｍｍ

≤１０ ≤２０ 不限

≤５ ≤１０ ≤２０

（３）死节、孔

洞、夹 皮、树

脂道 和 树 胶

道等

半活 节、死 节、

孔洞、夹 皮、树

脂道、树胶道

每平 方 米 板 面 上 允 许

个数
不允许 ≤４ ≤４

半活节 最大单个长径／ｍｍ 不允许
≤１０，小于５不

计，脱落需填补

≤２０，小于５不

计，脱落需填补

死节、虫孔、孔洞 最大单个长径／ｍｍ 不允许
≤５，小于 ３ 不

计，脱落需填补

夹皮 最大单个长径／ｍｍ 不允许 ≤１０，小于５不计
≤３０，小于１０

不计

树脂道、树胶道 最大单个长径／ｍｍ 不允许 ≤１５，小于５不计
≤３０，小于１０

不计

（４）腐朽 不允许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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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装饰面外观质量要求 （续）

检量项目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等级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５）裂缝、条状缺损（缺丝）
最大单个宽度／ｍｍ

最大单个长度／ｍｍ
不允许

≤０．５ ≤１

≤１００ ≤２００

（６）拼接离缝
最大单个宽度／ｍｍ

最大单个长度／ｍｍ
不允许

≤０．３ ≤０．５

≤２００ ≤３００

（７）叠层 最大单个宽度／ｍｍ 不允许 ≤０．５

（８）鼓泡、分层 不允许

（９）凹陷、压痕、鼓包
最大单个面积／ｍｍ２

每平方米板面上的个数
不允许

≤１００

≤１

（１０）补条、补片
材色、花纹与板面的一

致性
不允许 不易分辨 不明显

（１１）毛刺沟痕、刀痕、划痕 不允许 不明显 不明显

（１２）透砂 最大透砂宽度／ｍｍ 不允许
≤３，仅允许在

板边部位

≤８，仅允许在

板边部位

（１３）边角缺损 基本幅面尺寸内 不允许

（１４）其他缺损 不影响二次加工的装饰效果

　　注：经供需双方商定，本表中活节、刀痕或其他缺陷作为特殊装饰性需求时，可不作为外观缺陷。

５．４　理化性能

５．４．１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含水率、浸渍剥离性能、表面胶合强度、表面耐冷热循环性能和甲醛释放

量均应符合表４规定的要求。

表４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要　求

装饰单板贴面胶合板、

装饰单板贴面细木工板等

装饰单板贴面刨花板、

装饰单板贴面中密度纤维板等

含水率／％ ５．０～１４．０ ３．０～１３．０

浸渍剥离性能
Ⅰ类、Ⅱ类、Ⅲ类浸渍剥离试验：试件贴面

胶层上的每一边剥离长度均不超过２５ｍｍ

Ⅲ类浸渍剥离试验：试件贴面胶层上的

每一边剥离长度均不超过２５ｍｍ

表面胶合强度／ＭＰａ ≥０．４０

表面耐冷热循环性能 试件表面不允许有裂纹、鼓泡、变色、起皱、鼓包

甲醛释放量
甲醛释放量的要求见ＧＢ１８５８０—２０１７。如果分级，甲醛释放量应符合ＧＢ／Ｔ３９６００—２０２１

相应等级的规定

　　注：供需双方对含水率有特殊要求时，另行商定协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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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理化性能除了５．４．１的规定外，其他物理力学性能指标不低于相应基材

各类型板材的物理力学性能要求。

５．４．３　若需方对调色单板贴面人造板和重组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的装饰层表面耐光色牢度性能有要

求时，参照附录Ａ中耐光色牢度性能等级评定表，由供需双方商定等级要求。

６　测量和试验方法

６．１　外观质量检验

６．１．１　量具包括：

———游标卡尺，分度值０．０２ｍｍ；

———钢直尺，分度值０．５ｍｍ。

６．１．２　采用目测或用量具测量装饰面外观缺陷。

６．１．３　结果判定：通过逐张检验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外观缺陷，按表３规定判定其等级。

６．２　规格尺寸测量

６．２．１　量具

量具包括：

———千分尺，分度值０．０１ｍｍ；

———钢直尺，分度值０．５ｍｍ；

———钢卷尺，分度值１．０ｍｍ；

———金属线（如钢丝等），直径不大于０．５ｍｍ。

６．２．２　板的长度、宽度和厚度的测量

按ＧＢ／Ｔ１９３６７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６．２．３　其他尺寸偏差测量

按相应基材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

６．３　理化性能试验

６．３．１　试件制备

６．３．１．１　仪器及量具包括：

———千分尺，分度值０．０１ｍｍ；

———游标卡尺，分度值０．０２ｍｍ；

———钢板尺，精度为０．５ｍｍ；

———钢卷尺，分度值１．０ｍｍ。

６．３．１．２　样本应在生产后存放２４ｈ以上的产品中抽取。按图１所示，在样本上截取６６０ｍｍ×６６０ｍｍ

试样３块，再按照图２所示，在每块试样上制取含水率、浸渍剥离性能、表面胶合强度、表面耐冷热循环

性能试件，在其中２块试样上制取甲醛释放量试件。每块试样的尺寸应满足制取试件的需要。若样本

板宽方向尺寸不够截取２个试样，可增加样本。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其他物理力学性能试件，在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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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任意位置制取。试件的边角应垂直，无崩边。

单位为毫米

图１　试样制作示意图（一）

单位为毫米

图２　试件制作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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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３　每张样板上制作试件的尺寸、数量及编号应符合表５规定。

表５　试件的尺寸、数量及编号

检验项目 试件尺寸（长／ｍｍ×宽／ｍｍ） 试件数／个 试件编号

含水率 １００×１００ ３ ①

浸渍剥离性能 ７５×７５ ６ ②

表面胶合强度 ５０×５０ ６ ③

表面耐冷热循环性能 １５０×１５０ ３ ④

甲醛释放量 ５００×５００ ２ ⑤

耐光色牢度 随设备而定 １ 任意位置

其他性能 任意位置

６．３．２　含水率测定

含水率测定按ＧＢ／Ｔ１７６５７—２０１３中４．３的规定进行。

６．３．３　浸渍剥离性能

浸渍剥离性能测定按ＧＢ／Ｔ１７６５７—２０１３中４．１９的规定进行。装饰单板贴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

按产品所属类别分别对试件进行Ⅰ类、Ⅱ类 、Ⅲ类浸渍剥离试验；装饰单板贴面刨花板和装饰单板贴面

纤维板，进行Ⅲ类浸渍剥离试验。

６．３．４　表面胶合强度测定

表面胶合强度按ＧＢ／Ｔ１７６５７—２０１３中４．１６的规定进行，但测试前试件不用平衡处理。

６．３．５　表面耐冷热循环性能测定

表面耐冷热循环性能测定按ＧＢ／Ｔ１７６５７—２０１３中４．３８的规定进行，但干燥温度为（８０±２）℃。

试件厚度不大于８ｍｍ时，将试件固定在金属架上进行试验；试件厚度大于８ｍｍ时，试件不用固定在

金属架上，直接进行试验。

６．３．６　甲醛释放量测定

甲醛释放量测定按ＧＢ１８５８０—２０１７的规定进行，结果精确到０．００１ｍｇ／ｍ
３。

６．３．７　耐光色牢度性能测定

耐光色牢度性能测定按ＧＢ／Ｔ１７６５７—２０１３中４．３０的规定进行。供需双方根据附录Ａ商定的色

牢度等级，当该等级蓝色羊毛标样的曝晒和未曝晒部分的色差达到灰色样卡４级，曝晒终止。例如供需

双方商定的色牢度等级为３级，当３级蓝色羊毛标样的变色达到灰色样卡４级，即终止曝晒。然后按照

附录Ａ评定耐光色牢度等级。

６．３．８　其他性能测定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其他性能测定按照相应基材对应的物理力学性能检测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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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７．１．１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７．１．２　出厂检验包括以下项目：

ａ）　外观质量检验；

ｂ）　规格尺寸检验；

ｃ）　理化性能检验项目中的含水率、浸渍剥离、表面胶合强度。

７．１．３　型式检验包括出厂检验的全部项目，并增加甲醛释放量、表面耐冷热循环检验以及经有关方面

协议确定的检验项目。正常生产时，每年型式检验不少于２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原辅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的变动时；

ｂ）　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ｃ）　新产品投产或转产时；

ｄ）　质量监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７．２　抽样方案

７．２．１　外观质量检验

采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中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使用一般检验水平Ⅱ，接收质量限（ＡＱＬ）为

４．０，见表６。

表６　外观质量抽样方案

单位为张

批量范围
样本量 第一判定数 第二判定数

狀１＝狀２ ∑狀 接收Ａｃ１ 拒收Ｒｅ１ 接收Ａｃ２ 拒收Ｒｅ１

５１～９０ ８ １６ ０ ２ １ ２

９１～１５０ １３ ２６ ０ ３ ３ ４

１５１～２８０ ２０ ４０ １ ３ ４ ５

２８１～５００ ３２ ６４ ２ ５ ６ ７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３ ６ ９ １０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８０ １６０ ５ ９ １２ １３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２５０ ７ １１ １８ １９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１ １６ ２６ ２７

７．２．２　规格尺寸检验

采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中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使用一般检验水平Ⅰ接收质量限（ＡＱＬ）为

６．５，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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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规格尺寸抽样方案

单位为张

批量范围
样本量 第一判定数 第二判定数

狀１＝狀２ ∑狀 接收Ａｃ１ 拒收Ｒｅ１ 接收Ａｃ２ 拒收Ｒｅ１

５１～９０ ３ ６ ０ ２ １ ２

９１～１５０ ５ １０ ０ ２ １ ２

１５１～２８０ ８ １６ ０ ３ ３ ４

２８１～５００ １３ ２６ １ ３ ４ ５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２０ ４０ ２ ５ ６ ７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３２ ６４ ３ ６ ９ １０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５ ９ １２ １３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８０ １６０ ７ １１ １８ １９

７．２．３　理化性能检验

理化性能检验采用复检抽样方案，见表８，第一次抽样的样本检验结果如有某项指标不合格时，则

按复检样本量抽取样本，对不合格项目进行检验。抽样时应在检验批中随机抽取。

表８　理化性能抽样方案

单位为张

提交检验批的数量范围 第一次抽样的样本量 复检抽样的样本量

≤１０００ １ ２

１００１～２０００ ２ ４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 ３ ６

＞３０００ ４ ８

７．３　判定规则

７．３．１　外观质量和规格尺寸检验结果接收或拒收的判定

第一次检验的样品数量应等于该方案给出的第一样本量。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小于

或等于第一接收数，应认为该批是可接收的；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第一拒收

数，应认为该批是不可接收的。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介于第一接收数与第一拒收数之间，

应检验由方案给出样本量的第二样本并累计在第一样本和第二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如果不合格

品累计数小于或等于第二接收数，则判定批是可接收的；如果不合格品累计数大于或等于第二拒收数，

则判定该批是不可接收的。

７．３．２　理化性能检验结果的判定

样板理化性能检验结果按下面条款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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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试样含水率均符合标准规定要求，判定该试样的含水率为合格，否则应进行复检。复检样本的

含水率均符合指标值时判为合格。

ｂ）　试样中浸渍剥离试验、表面胶合强度和表面耐冷热循环性能符合指标值的试件数量分别等于

或大于该项试件总数的８０％判为合格，小于８０％时应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样本的合格

试件数等于或大于复检项试件总数的８０％时可判为合格。

ｃ）　其他物理力学性能按相应基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判定规则进行。

ｄ）　甲醛释放量满足要求的信息见ＧＢ１８５８０—２０１７。

ｅ）　当全部理化性能检验均合格时，该批产品理化性能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７．４　综合判断

产品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和理化性能检验结果均符合相应的技术要求时，判该产品为合格，否则判

为不合格。

７．５　产品计量

产品以ｍ２或ｍ３为计量单位，规格尺寸的允许偏差不得计算在内。计量成批产品时应精确至０．０１ｍ２

或０．００１ｍ３。

８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识

８．１．１　凡声明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应标志有：产品名称、标准号、类别、规格和装饰

单板层厚度、甲醛释放限量级别、批号、商标、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及生产日期。

８．１．２　标识方法，可以在每张板的适当部位用不褪色的油墨加盖有上述内容的印戳，也可以在每批产

品的标签、包装物上标明上述内容。

８．２　包装

产品出厂时应按产品的品种、类别、规格、等级分别包装。包装要做到产品免受磕碰、划伤和污损。

包装要求亦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８．３　运输和贮存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平整堆放，防止污损，不得受潮、雨淋和曝晒。

贮存时应按类别、规格、等级分别堆放，每堆应有相应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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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耐光色牢度性能等级评定表

　　耐光色牢度性能等级评定表见表Ａ．１。

表犃．１　耐光色牢度性能等级评定表

色牢度等级 对应蓝色羊毛标准的相应变化等级

１级 １级

１．５级 介于１级～２级之间

２级 ２级

２．５级 介于２级～３级之间

３级 ３级

３．５级 介于３级～４级之间

４级 ４级

４．５级 介于４级～５级之间

５级 ５级

５．５级 介于５级～６级之间

６级 ６级

６．５级 介于６级～７级之间

７级 ７级

７．５级 介于７级～８级之间

８级 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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